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个人恶性肿瘤扩展特需医疗保险 

（2021 版 A 款）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医疗

保险（2021 版 B 款）或者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

医疗保险（2021版 C款）的附加险。 

凡主险合同内容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及本附加险条款，均

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 

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若本附加险条款

与主险条款内容相冲突，则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 

主险合同效力终止的，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同时终止。 

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同主险合

同。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经过等待期后(续保的不在

此限)患疾病，经保险人指定或者认可的医疗机构首次确诊患“恶

性肿瘤——重度”，并在特定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由此发生的

符合主险合同约定的医疗费用（以下简称“约定医疗费用”），

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保险条款“保险金计算方法”中的约定计算



给付特需医疗保险金。 

 

责任免除 

第四条 同主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除非为本附加险保

险条款所承保的。 

 

保险期间和等待期 

第五条 保险期间为一年，具体起讫时间与主险合同一致，

并在本附加险合同中载明。 

第六条 等待期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本附加险

合同中载明；未在本附加险合同中载明，且被保险人首次投保或

者脱保后重新投保本附加险的，则为三十日。续保的，免除等待

期。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七条 与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医疗保险

（2021版B款）的恶性肿瘤、重大手术医疗保险责任或者中国大

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医疗保险（2021版C款）的重大疾

病医疗保险责任共用保险金额。 

第八条 保险费由保险人在承保时根据适用的保险费率计算

确定。 

 



保险金计算方法 

第九条 对于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每次就诊发生的约定医

疗费用，保险人按照如下公式计算给特需医疗保险金： 

特需医疗保险金=约定医疗费用×给付比例。 

给付比例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本附加险合同中

载明；未在本附加险合同中载明的，给付比例为 100%。 

本附加险合同针对被保险人每日床位费给付的保险金上限

为 1500 元人民币。 

第十条 本附加险为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保险人给付的保

险金，以被保险人发生的约定医疗费用扣除其已从互助保险、除

本保险外的其他商业保险、其所在的工作单位、公益慈善机构等

途径已获得的医疗费用补偿金额后的余额为上限。 

保险人针对被保险人给付的特需医疗保险金累计以本附加

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为上限，当达到该限额时，本附加险合同

约定的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重新投保 

第十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可重新向保

险人投保本附加险，经保险人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

合同。但本附加险不保证续保。 

 

释义 



首次确诊：指被保险人出生之日起第一次经医院确诊患有某

种疾病，而不是指自本附加险合同生效之后第一次经医院确诊患

有某种疾病。 

恶性肿瘤——重度：指恶性细胞不受控制的进行性增长和扩

散，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织，可以经血管、淋巴管和体腔扩散

转移到身体其它部位，病灶经组织病理学检查（涵盖骨髓病理学

检查）结果明确诊断，临床诊断属于世界卫生组织（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

第十次修订版（ICD-10）的恶性肿瘤范畴。 

下列疾病不属于“恶性肿瘤——重度”，不在保障范围内： 

（一）ICD-O-3肿瘤形态学编码属于0（良性肿瘤）、1（动

态未定性肿瘤）、2（原位癌和非侵袭性癌）范畴的疾病，如： 

1.原位癌，癌前病变，非浸润性癌，非侵袭性癌，肿瘤细胞

未侵犯基底层，上皮内瘤变，细胞不典型性增生等； 

2.交界性肿瘤，交界恶性肿瘤，肿瘤低度恶性潜能，潜在低

度恶性肿瘤等； 

（三）TNM分期为T1N0M0期或者更轻分期的前列腺癌； 

（四）黑色素瘤以外的未发生淋巴结和远处转移的皮肤恶性

肿瘤； 

（五）相当于Binet分期方案A期程度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六）相当于Ann Arbor分期方案I期程度的何杰金氏病； 



（七）未发生淋巴结和远处转移且WHO分级为G1级别（核分

裂像<10/50HPF和ki-67≤2%）或者更轻分级的神经内分泌肿瘤。 

特定医疗机构：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依法经营的二级以上（含）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部、国际部、VIP

部。该医疗机构具有符合有关医院管理规定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

并且提供二十四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的医疗和护理等服务。上

述医疗机构不包括境外医院、中外合资医院、民营医院、康复中

心、联合诊所以及主要为门诊、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毒

或者相类似目的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保险人有权对部分医疗机构予以除外，并于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期间内保险人调整特定医疗机构的，以保险人在官方正式渠

道（包括但不限于官网）的通知为准。 

 


